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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52号提案的答复

姬富才、茹文东、刘光全等委员：

您们提出的关于“进一步加强黄河公园内道路管理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黄河公园前期为封闭式园区，禁止机动车通行，只在东、中、西三个大门处设有大型停车场地，2023年5月因沿黄生态廊道通行开放园区道路，黄河公园在凌波台东杨树林设立可容纳500辆机动车的大型生态停车场，在凌波台广场、安澜广场设置临时停车场，便于游客游玩停放车辆。黄河公园开放机动车通行后，在主干道观澜路芦荡烟雨广场、双拥园，安澜广场等设置了5个停车港湾，公交车辆、私家车辆游客可以在此上下车，保证了游客上下车安全。

为保证园区道路通行畅通，黄河公园在原有52个摄像头的基础上又增设38个摄像头，目前正在并入公安系统，增加监督力度。平时每到节假日，星河乐园周边游客车辆较多，目前该区域公安违章停车抓拍系统已完成，并伴有语音提示播放和全线禁停标牌，节假日有交警铁骑不间断巡逻，发现违停拍照上传，黄河公园及星河乐园也安排有专人进行交通疏导，避免乱停乱放造成交通拥堵。
目前黄河公园园区东、中、西门外夏季夜间流动摊位较多，如有占道经营等影响周边交通出行的情况，我们将第一时间前往引导摊点摆放至规定区域内，在保障民生的前提下避免造成通行障碍。因小吃经营区域的设立需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，目前黄河公园尚未设置小吃流动摊贩经营区域，我们将尽快在园区内找到合适地点，经相关部门审批后，统一规划管理，并严禁摊位及经营者占道经营，避免造成交通拥堵。下一步，我们将针对您们提出的建议，进一步完善提升景区交通组织体系，努力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的交通条件。

再次感谢您们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2024年6月12日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市城管局  2930829  联系人：胡洋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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